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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601107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 2018-057 

债券代码：136493       债券简称：16 成渝 01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

至2021年房地产项目营销代理的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

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仁寿交投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交投置地公司”）

开发的交投置地·北城时代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日常业务开展的需要，

关联交易各项条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审议《关于仁寿

交投置地公司与四川交投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签署<交投置地·北城时代项目销

售代理及整合推广代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经与会8位非关联董事（董

事周黎明先生、唐勇先生、黄斌先生及王栓铭先生先生为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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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一致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审核，认可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公

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

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仁寿交投置地公司开发的交投置地·北城时代项目日常业

务开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

自愿、诚信的原则，关联交易事项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

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度上限 

关联人提供销

售代理及整合

推广代理服务 

交投房地

产营销策

划公司 

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4500万元； 

 

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8000万元； 

 

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8000万元。 

 

于考虑本次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时，董事已考虑多项因素，包括：(1)各财

政年度交投置地·北城时代项目开发计划及预计销售额；(2)交投房地产营销策

划公司的业务发展潜力。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上限是由董事假设交投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成功

中标的情况下预计（由于招标人将会按照中国国家相关招投标法律法规进行代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度（2017年度） 

预计金额 

上年度（2017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关联人提供销

售代理服务 

四川交投房地产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

（简称“交投房地

产营销策划公

司”） 

1600万元 338.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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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招标，并依据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确定中标人，交投房地产

营销策划公司虽然可以参与投标，但并不能保证一定中标），并依据上述多项

考虑因素及公司掌握的最新商业信息作出。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 关联人名称：四川交投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3505897081。 

 

3.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园区三色路163号银海芯座B幢13楼 。 

 

4. 法定代表人：蒲邦彦。 

 

5. 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6. 经营范围：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中介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制作、

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大型活动组织服务；网上贸易代理；

网上房地产中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28日 。 

 

8.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约人民币306.81万元，

净资产约人民币146.76万元；于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319.63万元，净利

润约人民币-177.06万元（注：数据为审定数）。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交投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省交投”）间接控股的子公司。因此，交投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构成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上市规则”）下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三）前次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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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2日，经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仁寿交投置地公司与交投房

地产营销策划公司签署《销售代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期限自甲乙双方签字

盖章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预计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截至2016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销售代理佣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40万元，截至2017年12月31

日止年度的销售代理佣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销售代理佣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交投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履约正常，未出现违约或可

能导致违约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交投置地·北城时代项目销售代理及整合推广代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日期 2018年12月27日 

期限 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订约方 仁寿交投置地有限公司与四川交投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 仁寿交投置地有限公司（甲方）委托四川交投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乙方）为交投置地·北城时代项目提供如下服务: 

（一）销售代理 

甲方委托乙方为本项目销售代理合作单位，全面进行该项目的市

场策划、销售代理等工作： 

1、市场调研、竞争监测及产品调整建议； 

2、销售定价与销售计划； 

3、营销策划； 

4、销售准备和销售实施及售后阶段； 

5、保证销售管理遵守规范； 

6、资料整理与分析。 

（二）整合推广代理 

甲方委托乙方为本项目推广代理合作单位，全面进行本项目的市

场宣传、推广、包装等工作： 

1、营销：包含但不限于营销策略、方案撰写、市场调查与分析

等与营销工作相关的事宜； 

2、物料：包含但不限于户型、楼书、折页等营销推广类物料制

作、营销推广所需相关礼品制作等； 

3、活动：包含但不限于亮相活动、开盘活动、节庆活动、线上

活动，以及根据销售或市场需要可能发生的其他推广活动和拓客

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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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广：包含但不限于有宣传价值的广告推广、网络推广及制

作渠道；  

5、宣传：包含但不限于可能出现的诸如房交会、巡展，汇报、

宣传片拍摄等宣传类事宜； 

6、包装：包含但不限于售楼部改造、沙盘改造、样板房升级改

造等促进销售的包装类事宜。 

定价政策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交易价格通过招投标程序最终厘定代价。 

双方之间于本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合同定价依据上述定价政策确

定，其他主要条款必须对合同各方都是公平合理的，任何一方不

得利用本协议或双方之间的某项具体日常经济往来合同损害另一

方的利益。 

付款方式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交易的付款方式应基于一般商业条款具体厘

定，并应于招标文件内向所有投标人披露。 

确定中标者后，各交易方可在另行签订的具体协议中根据招标文

件披露的付款方式确定付款办法的详情。 

预计交易金额 考虑交易各方业务发展及可能发生的变动因素后，预计本协议项

下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4500万元；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自2021年1月1日

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仁寿交投置地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仁寿交投置地

公司拟通过招投标程序选定北城时代房地产项目的销售代理及整合推广代理。

交投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可依法参与该业务的投标并可能中标，为确保关联方

在中标后遵守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仁寿交投置地公司拟与交投房地产营销策

划公司签署《交投置地·北城时代项目销售代理及整合推广代理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各方自主选择交易对象，及/或与第三方进行

交易。 

本公司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仁寿交投置地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关联交易各项条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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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意见 

（五）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